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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人回避事宜：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于九洲先生、龚天林先生

和刘宗山先生按规定进行了回避。  

●本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

经营行为，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释义：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或本公司：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冀东水泥：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物流陕西分司：冀东发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分公司 

●冀东装备：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冀东机电：       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冀东混凝土       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 

●咸阳九冶华成：   咸阳九冶华成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冀东高新：   咸阳冀东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冀东水泥外加剂： 唐山冀东水泥外加剂有限责任公司 

●盾石建筑：       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盾石工程：   陕西冀东水泥盾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序号 交易对方 类型 

2014 年度预

计交易金额

（万元） 

1 冀东发展物流 接受其他劳务、提供其他销售 2658 

2 冀东机电 
采购设备、采购备件、采购材料、接受工程及

维修劳务、提供销售设备备件及材料 
2476 

3 咸阳九冶华成 销售水泥 1827 

4 咸阳冀东高新 销售水泥 1798 



 

5 冀东水泥外加剂 采购材料 1500 

6 陕西盾石工程 采购材料、接受工程及维修劳务 1,000 

 合   计 11,259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及方法均为按市场价协商确定。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㈠关联方  

⒈冀东发展物流陕西分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冀东发展全资子公

司冀东发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

负责人：孙春雷，《营业执照》注册号：610423200002453，营业场所：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

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木材、石灰除外）批发零售；重型车、商务车、

化工产品（有害有毒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钢材、

机械设备、日用百货、润滑油、非金属矿产品（不含煤焦）销售；信

息咨询（不含中介）；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普通货物

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 

⒉冀东机电：  

住所：曹妃甸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区；法定代表人：冯建国；注册

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元：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电气设备及备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润滑油、

化工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建材、陶瓷制品、电线电缆、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针纺织品、

耐磨制品、耐火制品、轴承及配件、标准件批发、零售；机械设备维

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实收资本余额于2015 年8月19日前缴足）。 

⒊咸阳九冶华成：注册地址：咸阳市渭城区咸红路；法定代表人：

古涛；注册资本：2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件的生产、销售，水泥销售。 



 

⒋咸阳冀东高新：注册地址：咸阳市周陵镇陈老户寨村北；法定

代表人：苑惠勇；注册资本：25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混凝土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⒌冀东水泥外加剂：注册地址：大庆道35号；法定代表人：李洪

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混凝土外加剂、水泥助磨剂、浇

注料、其他外加剂的研制、生产、销售（以上各项需审批和实行资质

的除外）；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2014年12月16日）；

建筑用新型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批发、

零售。 

⒍陕西盾石工程：注册地址：泾阳县王桥镇蔡家沟；法定代表人：

于宝池；注册资本：5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工程项目、窑炉工程承包，工程建筑项目

成套设备供应，工程建设项目咨询策划与生产营运管理，机电设备研

发、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服务。 

㈡关联关系  

⒈冀东发展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冀东装备、冀东混凝土和本

公司控股股东冀东水泥的控股股东；  

⒉冀东发展物流陕西分司是冀东发展全资子公司冀东发展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 

⒊咸阳冀东高新和咸阳九冶华成分别是冀东混凝土的控股子公

司和全资子公司。 

⒋冀东水泥外加剂是冀东水泥的全资子公司。 

⒌陕西盾石工程是冀东装备的全资子公司盾石建筑的子公司。  



 

⒍本公司董事长于九洲先生是冀东发展的董事，副董事长刘宗山

先生和龚天林先生是冀东水泥的副总经理。 

因此，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

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四、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的货物购销、

各项服务协议，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

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

际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由双方商定价格，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

合理利润原则定价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确定出公平合理的

价格。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陈贵春女士、孙红梅女士和李敏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认为：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



 

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预计的2014年度与唐山

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所述关联交易项目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

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基于独立判断，同意

该日常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㈠公司五届二十七次董事会议决议；  

㈡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陕西秦岭水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25 日 

 

 


